
　　疫学因果关系及其证明

陈 　 伟 

内容提要：侵权法有关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的性质与特征，却很难将其直接适用于对特定侵权类型的因果关系判断。疫学因果

关系理论对司法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特定类型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却未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重视。将疫学型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分为一般因与特

定因，不但可以从理论上更为清晰地界定此类侵权因果关系的特征，还可以为在司法

审判实践中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提供参考框架。证明一般因存在与否的关键证据为

流行病学证据，而证明特定因存在与否的证据则包括暴露学、临床医学、病理学等科

学证据以及其他的一般证据。在对科学证据进行司法审查的基础上，结合其他证据和

具体案情对因果关系作出司法判断，才有可能对疫学型环境侵权案件作出合理判决。

关键词：疫学因果关系　环境侵权　专家证言　科学证据　举证责任

　　某些类型的环境污染由于具有累积性、潜伏性、科技性，〔１〕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
的因果关系往往不能直接显现，需要在科学研究、科学证据的基础上予以推断。对此，传

统侵权理论有关因果关系的概念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工具。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因此发展出

一些解释或判断这类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新型理论，如优势证据说、比例规则说、盖然性

因果说、间接反证说、疫学因果说等。〔２〕这些理论或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没有一

种理论或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环境侵权。事实上，由于环境污染这一概念本身的复

杂性、多义性，也不可能存在某种适用于所有类型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判断的理论或方法。

我国法学界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实质或判断方法已有不少介绍或研究，〔３〕然而这些介绍

或研究多是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性质或判断方法的总体把握，缺乏对某些特定类型的环境

侵权因果关系及其判断方法的具体分析。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性质从元理论的层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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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本文是２０１２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１２ＹＪＣＺＨ０１５）、南京大学９８５三期项目成果之一。
并非所有类型的环境污染都具有累积性、潜伏性、科技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进入司法程序的不少环境污

染侵权案件实际上并不具有累积性、潜伏性、科技性等特征。例如，突发性水污染就没有累积性、潜伏性，

焚烧秸秆产生的可视性污染也很难说有具有科技性。

参见邹雄：《论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中国法学》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９７页以下。
参见胡学军：《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及其证明问题评析》，《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１６３页以下；王
社坤：《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检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４８页以下。



研究固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但对司法实务而言，适用于特定侵权类型的 “中层理论”

可能更具实用价值。为此，本文拟以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而对其因果关系的判断却长期

困扰着法官、律师和当事人的 “疫学型环境侵权”（下文简称为 “疫学型侵权”）为例，研

究对此类侵权之因果关系 （疫学因果关系）判断的具体参考方法。

　　疫学型侵权案件的特征是，原告认为企业 （化工或其他生产企业、垃圾焚烧企业、棕

色地块原属企业、室内装修公司等）排放的化学物质与自己患上的某种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而究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法通过常识的方法直接观测，只能在流行病学 （疫学）〔４〕

的研究文献、研究报告、鉴定意见、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基础上予以推断。这是一种典型的

具有累积性、潜伏性和科技性的环境侵权。在我国一些环境法教科书或期刊文献中，对疫

学因果关系理论的介绍或研究仍停留在比较宽泛的层面，并没有深入具体地讨论究竟应该

如何把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或研究结论运用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之判断上，〔５〕对流行病学

方法和法学方法在判断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时各自所起的作用和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形成

清晰的认识，甚至对疫学因果关系本身的性质究竟如何、与其他因果关系类型相比有何特

征也缺少讨论。这一研究状态与我国现实社会中不断出现且进入司法程序的疫学型侵权案

件的现状是不相符的，试图通过简单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程序性规则来解决问题，

也已被实践证明为一种效果不佳的立法理想主义。〔６〕本文拟在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实际，对疫学型侵权因果关系的特征、流行病学方法在司法上可能具有的意义、证

明此种因果关系所应遵循的程序和所应考虑的因素等问题，作较为详细的讨论。

一、疫学型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一般因与特定因

　　 （一）一般因与特定因

　　对因果关系这一概念从全称与单称的角度进行分类，〔７〕可以得到涵盖类别因果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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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研究 “与健康有关的事件、状态和进程在特定人群中的发生与分布，包括影响这一

进程的决定因素，并把这些知识运用于控制相关的健康问题。……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流行病学，其主要的

研究对象是人群中与健康有关的事件、状态和进程的原因”。ＳｅｅＭｉｑｕｅｌＰｏｒｔａ，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ｘ
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９５．
既有研究大多只是粗略介绍了日本学者提出的四个判断原则： （１）该因子在发病前的一定时期起着作用。
（２）该因子作用的程度越显著则该病患者的比率越高，即极为明显地提高了该疾病的患病率。（３）该因子在
一定程度上被消除或被减少时，该病患者的比率降低或病情减轻，与记载疫学所观察的流行特性并不矛盾。

（４）该因子作为该疾病的原因，其发生机制与生物学并无矛盾。参见陈君：《论疫学因果关系在污染环境罪
中的适用》，《北京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９７页以下；丁凤楚：《论国外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理
论》，《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９６页以下；颜运秋、张金波、许春明：《生态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
系推定研究》，《湘潭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６４页以下。这四个判断原则只是极为粗略的框架，对司
法实践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根据一份调查研究，环境侵权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不足一半。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判决中，有

些也完全是根据鉴定意见作出因果关系的判断。参见吕忠梅、张忠民、熊晓青：《中国环境司法现状调查———

以千份环境裁判文书为样本》，《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８２页以下。
全称因果命题是指有关类别的因果关系，如 “吸烟是人类患肺癌的原因”；而单称因果命题是有关个体的因

果关系，如 “吸烟是张三患肺癌的原因”。有关全称因果命题与单称因果命题的含义及其在哲学上的关系，

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Ｒｅａｄ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ＴｈｅＭｉｓｈａｐａｔ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Ｆａｌｌ：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７８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５７－２９１（１９９５）。



“一般因”（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与涵盖个体因果关系的 “特定因”（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８〕一
般因判断 “某类事件与某类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９〕就环境侵权而言，其关注污

染源致害的可能性，即 “某种物质是否有可能引发某种损害”。〔１０〕与之相对，特定因则是

指 “特定事件在事实上引起或可能引起了特定原告的特定损害”。〔１１〕其关注的是污染源致

害的现实性，即某种物质实际上造成了特定个体的损害。由于我国学界对这一区分缺乏了

解，导致在判断侵权法上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因果关系时，产生了很多概念上的困难。借

助于美国有毒物质侵权法 （ｔｏｘｉｃｔｏｒｔ）对一般因与特定因所作的区分，〔１２〕可以更为清晰地

认识疫学型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的深层结构。〔１３〕

　　在传统侵权案件中，“一般因”无需证明。例如，以一定速度行驶的车辆撞击到任何一

般人的腿部，都会导致骨折，不需要以高度盖然性理论或流行病学的统计学数据来证明这

一因果关系的存在。通常情况下，一般因是作为生活世界中的 “背景知识”存在的，一般

因的基础是日常生活经验，法官在判断 （如果需要判断的话）一般因时已经拥有了足够的

背景知识，道路安全专家或骨科专家对这一原因的判断并未比法官拥有更多的背景知识。

因此，传统侵权案件的因果关系证明完全集中在特定因上，需要证明的不是在一般情况下

车辆撞击人是否会导致一般人骨折 （即车辆撞击导致骨折的可能性），而是原告是否是由于

被告驾驶的车辆的撞击行为导致骨折 （即特定车辆撞击特定个体的现实性）。由于一般因不

证自明以至于根本无法也没有必要被作为因果关系的子概念予以澄清，对因果关系的判断

基本上等价于对特定因的判断。可以说，传统侵权理论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特定因

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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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学界尚未系统引进此对概念，有学者从德国法引进此对概念时翻译为 “一般因果关系”与 “具体因

果关系”，参见徐凌波：《因果关系在产品刑事责任案件中的认定问题》，《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第
４９页以下。对 “一般因”或 “一般因果关系”的翻译应无疑问，然而英美法上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究竟应该
如何用汉语表述则值得讨论。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是在存在一般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判断污染物或其他致病因子
是否是引发或导致受害人患病原因的概念，其要义在于确定因子与特定个体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由

于无论特定个体本身的特质还是其暴露于致病因子的情况都千差万别，这种判断应根据具体情况适用于特定

个体 （受害人）和特定个案。只有在一系列的特定条件已经得到确定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有关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ｕｓａ
ｔｉｏｎ的判断。此外，之所以不宜把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译作 “具体因”，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因子只是引发或导致

疾病的原因之一 （即部分原因），并非暴露于特定污染物的所有个体都会患病，患病还需要其他条件 （例如

个人体质），这些条件虽然在法律上仅被视为 “条件”，但却有可能被其他学科视为 “原因”。因此，如果不

是从法律上讲，而是从一般意义上讲，受害人患病的具体原因实际上并不仅仅是暴露于污染物，致病的具体

原因很难甚至根本无法确定，说暴露于污染物是受害人患病的一个特定原因更为准确。综上，结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的
英文释义，本文认为应把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译为 “特定因”。

ＶｅｒｎＲ．Ｗａｌｋｅｒ，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ｔｏＴｏｒｔＬａｗｂｙＲｅｊｅｃｔｉｎｇ“ＪｕｎｋＬｏｇｉｃ”ａｂｏｕ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５６Ａｌａ
ｂａｍ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８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Ｈａｎｆｏｒ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９２Ｆ．３ｄ１１２４（９ｔｈＣｉｒ．２００２）．
前引 〔９〕，Ｗａｌｋｅｒ文，第３８３页。
由于法系等因素的不同，美国有毒物质侵权法与我国环境侵权法所规范的案件范围并不相同。有毒物质侵权

法不局限于处理环境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而是适用于与 “有毒物质”造成人身损害有关的所有民事侵权案

件 （例如环境侵权、产品侵权、药品侵权等）。因此，有毒物质侵权法对一般因与特定因的区分以及对流行

病学证据的证明力的判断，不仅仅对研究、审理我国环境侵权案件有参考借鉴的意义，对研究、审理其他因

果关系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侵权案件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虽然一般因与特定因的区分已是美国有毒物质侵权诉讼中的常识，但仍有学者反对这种区分，认为在科学不

确定的情况下推断一般因是否存在，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Ｓｅｅ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Ａ．Ｂｅｒｇｅ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ａｕｓａ
ｔｉｏｎ：Ｎｏｔ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ｅｗ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ｏｘｉｃＴｏｒｔｓ，９７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１１７－２１５２（１９９７）．



　　而在有些类型的环境侵权案件中 （涉及到因果关系认定的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一般

因则不是仅仅依靠日常生活经验就能够得到证明的。例如，在有关垃圾焚烧排放的二英

是否可能导致人身损害的案件中，不可能通过常人或法官的生活经验来判断究竟是否存在

一般因。在一般情况下，一定浓度的二英是否会导致一定暴露量的人身患某种疾病，显

然不能不借助于科学研究。即便借助流行病学的研究，能够获得的也只是概率上的相关性。

如果科学界没有定论，则仍然必须由法院根据有关科学证据推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

注意的是，和传统侵权行为中存在的充分因、必要因乃至充分必要因不同，疫学型侵权的

一般因之所以呈现概率化状态，是因为这里的一般因并非充分因或必要因，而是更为复杂

且 “最能准确代表绝大多数慢性病致病原因”的 “部分因”。〔１４〕即便一般因确实存在，二

英也只是导致特定疾病的部分原因，既非充分也非必要。〔１５〕例如，有些个体因体质强壮

而未患此病，有些个体因体质虚弱 （例如婴幼儿）而患上此病，此时，暴露在一定浓度二

英下只是患病的原因之一 （部分因），还需要具备其他原因 （例如体质虚弱）才导致患

病。当然，现实的致病机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他原因并不一定是体质虚弱，也可能是

更容易患病的遗传基因、不同的饮食结构、不同性别甚至不同的社会阶层等等。

　　与作为生活世界背景知识的无法被察觉也没有必要被区分的一般因不同，对疫学型环
境侵权中一般因的哲学本质的不同理解，有可能导致在法律层面不同的解题策略。通常情

况下，前者基于感官经验即可被观测到，而后者则不具有此种可观测性。没有任何人可以

“看到”二英 “导致”了人体细胞的病变，能够观测到的最多是流行病统计概率的上升，

而这种概率的上升在统计学上一般被称为相关性或关联性 （正相关）。没有一种科学标准可

以把超过样本人群百分之几的概率值界定为因果关系，从统计数据的相关性到一般因之间，

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需要由推断来填补的裂隙。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有学者甚至认为在这类侵

权案件中应该放弃寻求一般因，对因果关系的寻求成为不可能完成且并无必要的任务。〔１６〕

正是在这里，因果关系的哲学本质问题有必要再次被提起，而这又涉及到对 “真”这一概

念的哲学理解。如果可以从真的 “本体论”转向真的 “解释论”，对一般因的认知也就不会

存在太大困难。〔１７〕例如，二氧化碳排放导致气候变化 （人为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

变暖的一个原因）这一命题，并不因为无法直接通过肉眼或其他感觉器官感知就无法判断

其值是真还是假，科学共同体的共识可以 “承诺”或 “保证”因果关系的存在。事实上，

常识也是共识的一种，是一种最为牢靠的共识。但谁也不能保证常识一定是 “真”的。常

识的真理性依然存在着概率问题，只是这种概率在一般情况下接近 １００％。在通常情况下，
对疫学型侵权的因果关系问题，科学 （流行病学）只能给出一个比较概率，而非具体的作

用机理 （如果可以确定具体的作用机理，就不是疫学型侵权案件了）。由于科学研究本身的

局限性，对大量的暴露与疾病之间的一般因无法达成共识。科学追求的是真理，可以等待

科学研究的进步来澄清真相，而法律追求的是正义，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具体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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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ｏｎＧｏｒｄｉ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５ｔｈｅｄ．，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２０１４，ｐ．２４９．
我国学界关于法律上部分因的研究，参见前引 〔３〕，胡学军文，第１７０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９〕，Ｗａｌｋｅｒ文，第３８１页以下；前引 〔１３〕，Ｂｅｒｇｅｒ文，第２１１７页以下。
ＤｏｕｇｌａｓＬ．Ｗｅｅｄ，Ｔｒｕｔｈ，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７３（３）Ｂｒｏｏｋｌｙ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９４３－９５７（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因此，在科学研究的两可之间 （有些科学家认为存在因果关系，有些科学家认为不存在因

果关系），就需要由司法对因果关系作出基于个案的判断 （通过司法审判确定 “科学共

识”）。“法律落后于科学，法律不应指引科学。”〔１８〕波斯纳法官的这一名言不但指出法律无

法直接以充满争议的前沿科学的研究成果作为判断依据，而且还告诉我们，随着科学研究

的进一步发展，原先的司法判决有可能是基于错误的或有局限的科学理论，从而对因果关

系的判断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影响法官基于当时现实条件根据正确程序所作出判决的正确

性。正义的基础固然是真理，然而对真理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１９〕在社会发展

的某一特定时间点，最佳状态只能是保证证据是通过已经取得一定程度共识的科学研究方

法所得。

　　在科学界本就有争议的问题上，要求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达到科学上的确定性和精确性，
本身是不可取的。法官与科学家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处于不同的处境，追求不同的目的。法

官在判断因果关系时面对的来自于判断时间、学科不确定性 （不同学科对同一事实或数据

可能给出不同但都符合本学科原理的解释）、社会影响等各方面的压力，要比科学家大得

多。诚如布雷耶法官所言，“法官不是科学家，法庭更不是科学实验室”。〔２０〕科学证据和专

家证言只是帮助法官形成法律上因果关系认识的辅助工具，而不是主导或决定性因素，试

图以科学研究结论取代法庭判决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在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疑难案件中尤

其如此。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科学证据或专家证言在疑难案件的审理中不重要，恰恰相反，

在这类案件中熟悉科学原理，了解科学研究进展，理解专家作出因果关系判断的理由 （数

据的有效性、推理的科学性等），是作出正确判决的先决条件。这些对审理一般民事案件的

法官都是较大的挑战。在环境审判专业化的同时，从理论上阐明对科学证据进行司法审查

的方法和限度，十分重要。

　　 （二）疫学型环境侵权的范围

　　从现实发生的疫学型侵权的特征上可以对此类侵权有一个轮廓性了解。然而为了获得
比较精确的概念，有必要在对环境侵权分类的基础上划定疫学型侵权的范围。根据不同的

标准，可以对环境侵权进行不同的分类。基于本文的研究需要，以所侵犯权益类型的不同

为标准，可以把环境侵权分为侵犯人身权 （生命权、健康权）的环境侵权与侵犯财产权的

环境侵权。又可以根据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确定性程度的不同，把侵犯人身

权的环境侵权分为临床医学型环境侵权与疫学型环境侵权 （流行病学型环境侵权）。临床医

学型环境侵权，其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直接，因果关系链条比较明显。

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时间相继一般来说不会很长，受害人所患往往为急性疾病或表

现出中毒症状，致害机理可以就个体作出比较明确的临床诊断，可以在暴露学、临床医学、

毒理学研究基础上直接判断暴露与疾病或中毒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有些暴露与疾病或中毒

关系较为明显的情形下，凭借常识也可以推断因果关系的存在 （例如核电厂泄露导致周边

居民出现明显的核辐射症状）。因为致病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作出临床医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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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Ｒｏｓｅｎｖ．ＣｉｂａＧｅｉｇｙＣｏｒｐ．，７８Ｆ．３ｄ３１６，３１９（７ｔｈＣｉｒ．１９９６）．
“流行病学的科学目标与其说是追求真理本身，不如说是追求对真理的解释。……这些解释是我们今天所能得

到的最佳解释。”前引 〔１７〕，Ｗｅｅｄ文，第９５７页。
ＳｈｉｒｌｅｙＳ．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ｏ，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ｓ，８３Ｊｕｄｉｃａｔｕｒｅ１０２（１９９９）．



诊断，所以称为临床医学型环境侵权。与之相对，判断疫学型侵权的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则较为困难，对因果关系 （一般因）的推断必须借助于流行病学 （疫学）

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将此种因果关系称为疫学因果关系的原因。即便可以确定暴露在一定

时间、一定剂量的化学物质中的人群有可能患上某种疾病，判断最终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

仍需要进一步确定病患个体的特征、暴露渠道、暴露剂量等其他因素。根据一般因是否得

到科学确认，可以进一步把疫学型侵权分为一般因已经得到科学界确认的疫学型侵权和一

般因尚未得到科学界确认但相关性已经得到一定程度证明的疫学型侵权。〔２１〕后者是最为常

见的疫学型侵权，其特征是，需要由法官而不是科学家在不同科学证据的基础上来确定法

律上的一般因是否存在。需要注意的是，临床医学型和疫学型环境侵权只是基于司法需求

在理论上作出的区分，而不是严格的医学上的区分。有些案例可能既表现为临床医学型侵

权又表现为疫学型侵权，例如血铅超标本身为临床医学型侵权，因为血液里的铅超标可以

直接由临床医学观测到，但血铅超标除了中毒症状之外是否可能进一步导致某些疾病，则

可能无法由临床医学直接观测到，必须通过流行病学对大量样本的统计分析，才有可能得

到确认。

　　为避免混乱，审判实践中，可以把一般因需要由科学证据加以证明的侵权案件都列入
疫学型侵权。除少量一般因已经得到科学界确定的情况，实践中，暴露与疾病之间因果关

系不确定的情形主要有：食物 （酒精、转基因食品等）是否可能导致特定疾病，药物副作

用是否可能导致特定疾病，暴露在工作场所的化学物质中 （例如苯）是否可能导致特定疾

病，暴露于特定环境中的某种或某些化学物质 （例如室内装修材料释放的甲醛，垃圾焚烧

厂排放的二英，汽车排放的尾气，化工厂排放的甲基汞、铅等其他化学物质）是否可能

导致特定的疾病，发射基站产生的电磁辐射、核电站泄露产生的核辐射等是否可能导致特

定疾病，等等。

　　 （三）流行病学与因果关系的判断

　　一般因表明了某种因子与产生某种疾病之间的一般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所揭示的
是该因子引发某种疾病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至于该因子是否引发、造成了特定个体身患

疾病，还需进一步对特定因作出判断。如果该因子不具备引发或造成某种疾病的可能性，

也就没有必要继续探究特定因是否存在。因此，证明一般因是否存在，是疫学型侵权因果

关系证明过程中首要、关键也是最为疑难的问题。从总体或类型的层面上证明某因子引发、

造成某种疾病的可能性 （一般因），所采用的方法一般来说是通过基于人群观察的流行病学

方法来识别与特定人群中某种疾病风险增加有关的 “因子”，〔２２〕量化与这一作用因子有关

的疾病超出正常水平的发病率。正是因为疫学型侵权案件的难点与关键之处在于作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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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类也是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分类。一般因已经得到科学界确定的情况比较少见，例如二氧化硅粉尘与

矽肺之间的一般因、石棉污染与间皮瘤之间的一般因、吸烟与肺癌之间的一般因等。对这类案件的一般因，

原告无需举证，只需要对特定因予以举证。ＳｅｅＭｃＣｌａｉｎｖ．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ｆ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４０１Ｆ．３ｄ１２３４（１１ｔｈ
Ｃｉｒ．２００５）．在我国，对于一般因已经确定的情形，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或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
部门发布的目录予以公示。

因子指 “任何作用于人体可能潜在地引起疾病或健康问题的物质”，见 Ｆｅｄｅｒａｌ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ｎｕａｌ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３ｒｄｅ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Ｐｒｅｓ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２０１１，ｐ．
５５１。在疫学型环境侵权案件中，因子一般表现为某种或某类化学物质。



与特定疾病之间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无法通过临床医学、毒理学或病理学的直接诊断或

“类推”〔２３〕得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因此流行病学有关作用因子与特定疾病之间相

对风险的研究几乎成为唯一具有科学证明力的证据。〔２４〕有鉴于此，流行病学证据在美国有

毒物质侵权诉讼中已经成为法院广泛认可的科学证据，“法官和陪审团一般把流行病学证据

视为有关因果关系的专家意见的基础”。〔２５〕在疫学型侵权案件中，缺少流行病学证据或是

流行病学证据不符合一定的条件，法院将不会将案件提交给陪审团，而是直接作出有利于

被告的即决判决。〔２６〕在我国，正式进入司法程序的疫学型侵权案件在数量上还无法与一些

发达国家相比，法官在认定因果关系时还较为缺乏方法和经验。正确理解、充分运用流行

病学证据，将会使因果关系的认定更具科学性、合理性，从而使判决更有说服力。〔２７〕

　　流行病学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不同专家采用不同样本、通过不同方法
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如果法官对此不进行一定程度的司法审查而直接

采信，不但有可能把心证建立在并不牢靠甚至错误的流行病学结论上从而得出不合理的判

断，也无法在判决书中进行充分论证、说理从而说服案件当事人和其他有潜在诉求的原、

被告。可以说，判断疫学型侵权因果关系的关键之处，就是对流行病学证据证明力的认定。

而对流行病学证据的司法审查应该采用何种方法、进行到何种程度，又涉及到科学与法律

之间的关系这个更为复杂的问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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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涉案因子类似的化学物质或产品、药品可能引发特定疾病，不能类推出涉案因子与疾病之间存在一般因；

特定因子可能引发与涉案疾病类似的疾病，也不能类推出该因子与涉案疾病之间存在一般因。参见前引

〔２１〕，ＭｃＣｌａｉｎ案。
这并不排除其他证据 （例如临床医学、毒理学证据）在司法上的辅助证明力。也就是说，其他证据可以在流

行病学证据的基础上，增强对因果关系存否的证明力，但不能离开流行病学证据单独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

科学研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有可能在缺少流行病学研究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方法判断一般因。例如，ＩＡＲＣ（国
际癌症研究机构）于２０１０年把马兜铃酸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ｃａｃｉｄ）列为人类致癌物，所依靠的方法并非宏观层面的
流行病学统计数据，而是科学实验室里微观层面的基因分析。ＳｅｅＣａｒｌＦ．Ｃｒａｎｏｒ，Ｍｉｌｗａｒｄｖ．Ａｃｕ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ｉｎＴｏｘｉｃＴｏｒ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３ＷａｋｅＦｏｒｅ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１３７－
１３８（２０１３）．然而，考虑到法庭审判与科学实验的巨大区别，在法庭审判中，流行病学证据仍然是不可或缺
的关键证据。只有当科学界在缺少人类的流行病学统计数据而仅靠实验室研究即可就一般因达成共识的特例

下，才能在法律层面免除原告流行病学一般因的举证责任。

前引 〔２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ｎｕａｌ，第５５１页。
例如，如果原告无法或没有提供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所得的相对风险值 （ＲＲ）或比值比 （ＯＲ），无论原告提
供了何种其他证据，法院都 “必须推定因果关系不存在”。参见前引 〔２１〕，ＭｃＣｌａｉｎ案。
事实上，在我国的一些疫学型侵权案例中，法官也试图运用一些简单的流行病学的研究数据来增加判决的说

服力。例如，在谢某某诉江苏天楹赛特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大气污染侵权案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通中 （民）终字第０７００号）中，法院认为，“关于二英暴露与小儿脑瘫的相关性，目前国际上并
无流行病学统计数据予以支持。在国际上出现的几次重大的二英污染事件中，亦无新生儿脑瘫发病率上升

的报道”。在吕某等与姚某等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沪一中民一 （民）终

字第１２４３号）中，法院指出，“统计学关联中的高度盖然性的判定是疫病因果关系成立的基础，南门村村民
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没有因废品回收站存在而明显上升”。

法官是否有资格判断作为专业人士的科学家提供的流行病学证据的合理性，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

说来，法官并没有受过相关科学领域的专业训练，对于一般的科学证据，只能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宜直接审

查其合理性。然而，在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中，由于科学界本身都没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此时法官

如果不在各种结论不一甚至相互矛盾的科学证据之间作出取舍，则根本无法断案。对疫学型侵权因果关系的

判断存在着典型的科学不确定性，原、被告双方提供的专家证言 （专家辅助人意见）、流行病学证据可能相

互矛盾，法官必须对这些科学证据作出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审查，不能以科学证据相互矛盾为由直接作出不存

在因果关系的判断，更不能以此为由拒绝作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判断。



二、对流行病学证据的司法审查

　　 （一）专家证言的可采性

　　在对科学证据进行司法审查之前，首先需要对提供证据的专家证言的 “科学性”进行

审查，以免 “伪科学”或与案件无关的专家证言进入司法程序。多伯特规则是美国初审法

官在决定是否把案件提交陪审团就案件事实进行审理之前，检测专家证言科学有效性与相

关性所应遵循的参考标准。在多伯特规则之前，美国法院对专家证言的可采性采用弗赖伊

规则，即十分宽泛又难以把握的 “普遍接受标准”。〔２９〕１９９３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多伯
特案中提出了替代弗赖伊规则的多伯特规则，〔３０〕后又在相关案例中进一步明确了其含义。〔３１〕

２０００年修改的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吸收了多伯特规则，对第 ７０２条进行了修改，使得此
规则已经成为美国联邦法院及大多数州法院适用的专家证言可采性标准。〔３２〕具体而言，根

据多伯特规则，法官应根据如下五个标准判断专家证言的可采性： （１）可否被经验检测。
（２）是否经过同行评审并出版。（３）已知或潜在的错误率。（４）是否存在一定的质量控制
标准。（５）在相关的科学共同体中是否被广泛接受。〔３３〕只有通过多伯特标准审查的专家证
言才能进一步提交到陪审团审理，否则法官将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即决判决。多伯特案之后，

对科学证据的司法审查成为有毒物质侵权案件的必经程序，法律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３４〕

　　在我国审判实践中，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都由法官 （或与人民陪审员共同）作出判断，

并不存在专门根据证据认定事实的陪审团，因此法官并没有必要事先对科学证据的可采性

进行实质审查，而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科学证据的 “有效性、可靠性、相关性和专家可

信性”〔３５〕及其对因果关系推断的贡献度作出判断。因此，多伯特规则有关科学证据可采性

的司法审查标准与下文将论述的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参考标准，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

应当是合而为一的。此外，由于我国至少在立法上尚未承认 “专家证人”这一概念，多伯

特规则对我国司法的借鉴意义实际上体现在对鉴定形成的证据和专家辅助人对科学证据的

解释的证明力判断上。多伯特规则的实质是法官对科学证据的司法审查权，法官而不是专

家才是案件审理的主导者。

　　 （二）不同方法流行病学研究结果的司法证明力

　　与临床医学或毒理学不同，流行病学并不直接研究某种化学物质与个体患病之间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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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果关系，而是研究 “疾病在人群中的分布和影响或决定这种分布的因素”。〔３６〕为了了

解某一因子与某种疾病之间的关联，理想的方法是通过参数可控的实验获得关联关系的数

据。例如，按照一定条件选择一群受试者，随机选择其中的一半暴露于特定因子，另一半

作为对照不暴露于该因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研究特定疾病在这两个人群中的分布，就

可以获得有关关联性的数据。这种参数可控的实验方法被认为是研究特定因子与特定疾病

之间关系的 “黄金标准”。〔３７〕实验的方法一般用于测试新药对特定疾病的疗效 （关联关

系）。然而，由于环境侵权损害涉及的是某因子对生命权或健康权的损害，通过实验的方法

进行流行病学研究不但有违基本的医学伦理，实际上很可能构成另一种侵权甚至犯罪。因

此，一般说来，实验的方法无法适用于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分析。作为流行病学证据的

专家证言、相关论文、研究报告、鉴定意见，多是采用非实验的 “观察的方法”。与参数可

控、观察未来疾病发展的实验的方法不同，观察的方法一般选择已经暴露在特定因子中的

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与样本可选、随机分配的实验方法相比，观察的方法所观察到的样本

具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例如，某一现实群体 （村民）的基因、饮食、生活模式、环境中

存在的其他因子等，都无法为研究者所控制，这些因素很可能增加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

削弱流行病学证据的证明效力。因此，有必要对采用观察的方法所得的研究结论进行一定

程度的司法审查，确定哪些观察的方法更适合于法庭证据的性质，采用特定方法所得出的

结论可能发生哪些错误。通过对不同流行病学证据的司法审查，结合暴露学、临床医学、

毒理学等其他证据，才有可能对疫学因果关系作出比较合理的判断。

　　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３８〕其中与疫学因果关系判断有关的观察的方法有队列
研究 （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ｉｅｓ）、病例对照研究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ｉｅｓ）、横断面研究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和生态学研究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９〕就司法审判实践而言，最为常用、证明力最
高的为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仅在无法使用队列研究时作为替代证明，而横断面研究与

生态学研究在司法审判中只能作为辅助证明。

　　队列研究是指 “将某一特定人群按是否暴露于某可疑因素或按不同暴露水平分为亚组，

追踪观察一定时间，比较两组或各组发病率或死亡率的差异，以检验该因素与某疾病有无

因果关联及关联强度大小的一种观察性研究方法”。〔４０〕为清楚起见，列图表如后 （见图 １
和表１）。如果因子与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联，那么可以预期暴露组的发病率将高于非暴露
组，可以用暴露组的发病率与非暴露组的发病率之间的比值来衡量暴露与疾病之间的关联

强度，这一比值被称为 “相对危险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ｉｓｋ或 ＲＲ）。〔４１〕例如，研究垃圾焚烧厂附
近某一村庄内村民某种疾病的发病率，把该人群的发病率与对照人群 （同一地区远离垃圾

焚烧厂的某一村庄的村民）的发病率作对比得出 ＲＲ值，以此判断作用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关
联强度。在美国有毒物质侵权法中，相对危险是最为常用的判断一般因是否存在的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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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５４页。



学证据。〔４２〕尽管对用这一比值来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但因其量化特

征，仍受到大多数法院的青睐。〔４３〕如果原告不能证明相对危险度大于某一数值，〔４４〕则很有

可能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图１　队列研究示意图

表１　暴露与疾病状态交叉表〔４５〕ＲＲ＝ ［ｄ／（ｂ＋ｄ）］／［ｃ／（ａ＋ｃ）］

未发病人数 发病人数 总人数 发病率

非暴露组 ａ ｃ ａ＋ｃ ｃ／（ａ＋ｃ）

暴露组 ｂ ｄ ｂ＋ｄ ｄ／（ｂ＋ｄ）

　　病例对照研究是指 “按照疾病状态将研究对象分为病例和对照，分别追溯其既往 （发

病前）所研究因素的暴露情况，并进行比较，以推测疾病与暴露之间有无关联及关联强度

大小”。〔４６〕病例对照研究将人群分为病例组与对照组。在诸多研究因子中，如果某一因子

是可能的致病原因，那么可以合理预期病例组应当比对照组更多暴露在该因子中。通过病

例对照研究所得结论，一般而言只是提供了寻找病因的线索，不能由此直接判断因果关系

的存在，其研究结论需要由队列研究或实验方法加以验证。相比于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

究所需时间和成本较少，且适合于用来研究发病率很低的罕见病例。〔４７〕由于病例对照研究

没有暴露组与非暴露组之分，因此无法直接用相对危险度 ＲＲ衡量关联强度，但可以用病例
组暴露在某因素中的比值与对照组暴露在某因素中的比值之比 （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ＯＲ）来近似推
断 Ｒ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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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的含义与 ＲＲ相同，指暴露组的疾病危险性为非暴露组的多少倍。ＯＲ＝１，表明研究因素与疾病之间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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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引 〔４０〕，王建民主编书，第６５页以下。因此，当疾病发病率较低而无法使用队列研究时，病例对照研
究应当可以作为判断一般因是否存在的主要证据。



　　横断面研究是在同一个时间点调查特定人群中个体的暴露与疾病状态，是同一个时间
点上暴露与疾病状态的 “快照”。〔４９〕如果把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的对象想象成特定人

群的时间流，那么横断面研究就是把这一时间流在某一时间点一刀切出横断面，研究这一

横断面上的个体与疾病有关的各种因素，以此为线索来发现疾病的可能原因。由于确定因

果关联需要进行历时性研究 （从因到果显然需要一个过程），横断面研究只适合于发现病因

的线索，无法单独作为证据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

　　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和横断面研究都是精确到特定人群中每个个体的暴露与疾病
状态，而生态学研究则是从总体上 （国家、城镇等）对暴露与疾病的关系进行研究，而不

关注个体的暴露与疾病状态。生态学研究需要的只是人群整体的疾病率与暴露数据，例如

只要有不同国家乳腺癌发病率与脂肪摄入量的数据，就可以用生态学研究方法对脂肪摄入

量与乳腺癌的关联强度进行对比研究。〔５０〕由于生态学研究涉及太多的混杂因素，产生的结

论显然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因果关系存在的推导基础。

　　实践中究竟采用哪种或哪些观察性方法，要考虑到研究目的、案例的特征、各种客观
条件的限制等因素。然而，就法庭证据的证明力而言，采用队列研究方法 （尤其是面向未

来的队列研究方法）所得结果更能作为推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基础。〔５１〕对于相对危险度

（ＲＲ）大于某一值 （这一值并不一定需要标准化为某一具体数值，而应结合其他证据和具

体案情动态确定）的研究结论作为证据证明因果关系存在的证明力应予承认。而病例对照

研究方法虽然可用于发现可能的致病因子，但由于是回顾性研究，其证明强度要弱于队列

研究。然而在研究罕见疾病的致病因子时，病例对照研究很有可能成为唯一的研究方法。

在这种案件中，法院应当承认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所得流行病学证据在推断因果关系时的证

明力，对比值比 （ＯＲ）大于某一值 （这一值并不一定需要标准化为某一具体数值，而应结

合其他证据和具体案情动态确定）的流行病学证据，其证明力应当予以承认。至于通过横

断面研究或生态学研究所得结论，由于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制，不能单独作为推断因果关系

存在与否的证据，只能作为证明一般因存在或不存在的辅助证据，其证明力依附于作为关

键证据的队列研究 （或病例对照研究）。如果鉴定意见没有使用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的

方法，或者原告、被告没有提供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的证据，仅提供了横断面研究或

生态学研究所得证据，法院不应承认证据的证明力。考虑到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原

告提供相关性证明，可以考虑把横断面研究与生态学研究作为证明相关性存在的证据。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流行病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无论通过哪种方法，得出的结论都
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潜在错误，例如样本错误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Ｅｒｒｏｒ）、偏倚 （Ｂｉａｓｅｓ）、混杂因素
（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等。〔５２〕即便采用同一种研究方法，由于研究方案设计的不同、样本选
择的不同、质量控制水平的不同等因素，也很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如果对流行病

学证据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则无法在相互矛盾的证据中分辨不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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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力的高低。然而，辨别潜在错误的方法往往超出了法官的专业范畴，法官并非流行病

学专家，对相互矛盾的流行病学证据的司法审查仅仅依靠法官自身的知识结构难以完成。

实践中可以建立有关的顾问制度，选择中立专家 （组）对原、被告双方提供的流行病学证

据予以协助审查，或是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法官虽然没有必要了解所有的流行病学知识，

但对流行病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评估危险的分析工具则应有一定的把握。毕竟专家不是

法官，案件的判决最终仍需由法官完成，判决书最终是由法官撰写。

三、推断一般因的参考标准

　　在确认专家证言的可采性、对流行病学证据所采用的方法和可能产生的错误进行司法

审查之后，接下来则可以在流行病学证据的基础上进行因果关系的推断。由于流行病学证

据只是表明了相关关系 （关联关系），而不直接表明因果关系，因此即便专家证人 （或鉴定

人、专家辅助人）由此推断出 （或否定）因果关系，法官仍需对此判断进行司法审查。存

在相关关系并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如图２所示。

相关关系

偶然相关 （随机误差）

统计学相关

虚假相关

间接相关

因果关系
间接因果 （间接病因）

直接因果 （直接病因{{












）

图２　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示意图

　　其中，虚假相关是指因子与疾病之间本不相关，但由于研究过程中存在偏倚或样本错
误，使二者间表现出了流行病统计学上的相关。间接相关是指因子与疾病之间本不相关，

只是由于两者的发生都与另外某因素有关，从而导致两者表现出了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在

排除了偶然相关、虚假相关与间接相关之后，才能进一步从相关关系推断因果关系。虽然

从相关关系到因果关系的推断十分困难，但在流行病学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

方法，即希尔标准 （Ｈｉｌｌ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５３〕然而，希尔标准只是一套帮助判断的参考体系，没有
什么客观的方法可以检验根据希尔标准所作出的因果关系推断是否反映了因果关系的真实

状态。虽然有些标准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时间上的相继性），但多数标准在参数选择上具有

较强的主观性或不确定性，例如究竟何种程度的关联强度 （ＲＲ、ＯＲ）才能作为推断因果关
系的基础，并不存在一个客观标准。在缺少临床医学证据的情况下，对因果关系的推断即

便参照希尔标准，仍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相对于流行病学这一科学研究领域，法院在

作出因果关系推断时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法官在判断一般因是否存在时面临着更多的客观

条件的限制。因此，法官在适用希尔标准时，应当比流行病学专家适用此标准时更具一定

程度的 “自由”，当然，具体 “自由”到何种程度，要根据立法目的、导向乃至具体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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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例如我国目前的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综合判断。总之，希尔标准应该

被理解为判断一般因是否存在的一套整体性参考标准。无论是流行病学家还是法官，不能

仅仅因为因子与疾病之间缺少该标准的某些条件就推断不存在因果关系。〔５４〕同样，符合该

标准的全部要求也不能完全保证存在因果关系。

　　第一，关联的时间顺序。如果某因子是产生某疾病的原因，那么从时间顺序上来看，
暴露于该因子显然应该在患病之前，这是因果关系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条件。如果个体暴

露后在短时间内发病，则容易通过关联的时间顺序判断暴露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

疫学型侵权涉及的疾病往往具有累积性、潜伏性，一般而言无法直接通过关联的时间顺序

予以确认，但关联的时间顺序作为一个原则性要求至少可以排除那些明显不是有效关联的

因素。此外，采用不同的流行病学方法对关联的时间顺序判断的准确程度是不一样的。在

实验性研究或前瞻性队列研究中，可以很容易确定关联的时间顺序，而在病例对照研究或

横断面研究中，要确定关联的时间顺序则困难得多。由此，关联的时间顺序在判断流行病

学证据的有效性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最后，在一般因已经确定的情形下，如果某

种疾病的潜伏期也已确定，那么关联的时间顺序可以作为推断特定因存在的有力证明。

　　第二，关联的强度。如前文所述，流行病学证据所揭示的关联强度一般用相对危险度
（ＲＲ）来表示。虽然相对危险究竟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够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并没有一
个固定的客观数值，〔５５〕但一般说来，相对危险度越高，则某因子与某疾病之间虚假关联或

间接关联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果关联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例如，在一定的暴露强度下，“吸

烟与肺癌之间的 ＲＲ值为１３．７”，〔５６〕很难想象如此高的相对危险值是由于统计误差或混杂
因素等流行病学方法瑕疵所致，因此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推断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一般因。然

而，在疫学型侵权案件中，相对危险度往往不可能高到单凭此值即足以帮助法官形成心证

的程度，必须借助于其他标准和证据综合推断一般因，而且相对危险值往往取决于所采用

的流行病学研究的设计、样本、方法，不同的研究可能得出不同的相对危险度。在这种情

况下，设定一个刚性的相对危险度 （例如２．０或３．０）作为推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标准，
这种做法值得商榷。〔５７〕

　　第三，剂量—反应关系。如果因子与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一般情况下，可以预
计更多的暴露量可以增加疾病的发病率，而更少的暴露量则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病率。由于

并非所有致病因子与疾病之间都存在剂量—反应关系，有些致病因子只有达到一定的暴露量

（阈值）才可能致病，而超过这一暴露阈值也不会明显增加发病率，因此剂量—反应关系虽

然是判断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重要指标，但却并非必要指标。

　　第四，关联的可重复性。如果关联关系只是在某一次研究或实验中被发现，而无法或
尚未在其他实验或研究中 “重复”，那么基于这种流行病学研究的证据很难推断存在因果关

系。对于任何科学研究而言，研究的可重复性都是判断研究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准。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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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流行病学研究所揭示的关联性没有在其他人群中重复过或者没有通过其他研究者的相似

研究得以证实，则其作为法律证据的证明力将远低于经过重复验证的研究。〔５８〕

　　第五，关联的生物学合理性。暴露与疾病之间的关联应当具有生物学上的合理性，发
病机制有被现有科学予以解释的可能性，至少不能和现有科学 （例如临床医学、病理学、

毒理学）理论相矛盾。例如，高胆固醇 （暴露）是引发冠心病 （疾病）的原因，可以由在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发现胆固醇得到生物学上的解释。〔５９〕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科学发展的

过程性和科学本身的局限性，并非所有存在因果关系的关联都能够体现出生物学上的合理

性，因此，不能仅仅因为缺少生物学上的合理性就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第六，关联是否存在替代解释。关联是否是由于实验设计或实验过程中的偏倚或混杂
因素所引起？如果可以通过其他合理解释表明关联为虚假关联或间接关联，那么不能由此

关联推断因果关系的存在。

　　第七，停止暴露对发病率的影响。如果暴露与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可以合理
设想，如果停止暴露，疾病的发病率就有可能下降。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很难获得暴露停止

前后的对比数据，但如果有这方面的数据，则可以印证因果关系的存在。

　　第八，关联的特定性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关联的特定性是指暴露在特定因子中只会产生某种
或某类疾病而不会产生其他疾病。绝大多数致病因子都具有特定性，例如，石棉一般只会

引发间皮瘤和肺癌以及其他一两种癌症，但没有证据表明石棉会引发除此之外的癌症。如

果暴露与疾病之间表现出非特定性，例如某研究发现一种因子与多种疾病之间存在关联，

那么此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应慎重判断。

　　第九，关联与其他相关信息是否矛盾。存在因果关系的关联除了在科学上有可能得到
合理解释、不应与科学理论相矛盾之外，一般也不应与其他信息相矛盾。例如，吸烟引发

肺癌可以通过烟草销量的下降与肺癌发病率的下降，或烟草销量的上升与肺癌发病率的上

升这一现象得到印证。如果某国烟草销量下降很快或是通过了禁烟法案，但该国的肺癌发

病率却没有显著下降，则应考虑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联可能并非因果关联。

　　１９８６年，在美国公共卫生署召集的１９位专家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对希尔标准进行了
进一步修正。这次修正虽然对希尔标准的具体内容未作改动，但确定了这些标准的合理优

先顺序。希尔标准被分为 “主要标准”（Ｍａｊｏｒｃｒｉｔｅｒｉａ）和 “其他参考因素”（Ｏｔｈｅ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两类。主要标准包括：关联的时间顺序、关联的生物学合理性、关联的可重复性、
是否存在替代解释 （按照由前至后的优先效力进行排序）。其他参考因素包括：剂量—反应

关系、关联的强度、停止暴露对发病率的影响等。〔６０〕２００５年，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通过流
行病学证据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判例确立了在司法上判断一般因的两个层

次的方法。〔６１〕第一个层次为 “最有证明力的方法” （ｍｏｓｔｐｒｏｂ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包括剂
量—反应关系、分析的流行病学方法、背景风险与增加风险 （用 ＲＲ或 ＯＲ值标注，即希尔
标准里的关联强度标准）、生理学过程 （即希尔标准里的生物学合理性标准）。第二个层次

·０４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Ｃｆ．Ｓｍｉｔｈｖ．ＷｙｅｔｈＡｙｅｒｓｔＬａｂｓ．Ｃｏ．，２７８Ｆ．Ｓｕｐｐ．２ｄ６８４，７１０（Ｗ．Ｄ．Ｎ．Ｃ．２００３）．
前引 〔２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ｎｕａｌ，第６０４页。
前引 〔１４〕，Ｇｏｒｄｉｓ书，第２５６页以下。
前引 〔２１〕，ＭｃＣｌａｉｎ案。



为 “最少证明力的方法” （ｌｅａｓｔｐｒｏｂ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包括试管研究、动物实验、案例
报告 （包括基于案例报告的药物说明书）、美国联邦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ＦＤＡ）负面影响报
告、鉴别诊断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排除其他致病原因）、通过不可靠方法所得的组合证据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Ｕｎ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每一个证据单独看来都是通过不可靠的科
学方法所得，但结合在一起看又都指向同一个证明方向）。第一层次为推断一般因的主要证

据，第二层次则只是在第一层次的基础上增加或减少证明力的辅助证据，离开第一层次的

证据不能单独证明一般因存在与否。〔６２〕对希尔标准的这些改进，〔６３〕不但进一步为从司法上

判断一般因存在与否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指南，还大大增加了判决的说服力。

四、推断特定因的参考标准

　　如果可以推断出一般因的存在，接下来的步骤则是进一步判断是否存在特定因，以便
最终判定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一般因的实质是判定某种因子致使人群患上某种疾病的可能

性，而特定因则是在存在一般因的前提下，判定该因子实际上已经导致了某个体的疾病。

因此，首先需要判断的是作为当事人的 “个体”是否满足一般因赖以存在的 “人群”特征。

如果流行病学证据只能证明某种因子与一定年龄阶段的儿童患病的因果关系，那么作为成

年人的原告当然不能以此证据为基础要求进一步推断特定因。实践中，人群样本的参数远

不止 “年龄”这一项，性别、民族、地理环境、饮食结构乃至社会阶层，都有可能是判断

一般因的人群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很有可能遇到判断上的困难。虽然严格说来原告

并不符合人群特征，但已经非常接近 （原告符合所有其他特征，只是不符合某一特征，例

如样本研究的是３０—５０岁的人群，而原告已经５１岁）。于此，法官不应以科学证据的严格
性为由，把原告排除在样本人群可以确定的一般因之外。具体限度何在，法官在作出判断

前应征求咨询专家或直接与专家陪审员商定。当然，如果致病因子与疾病之间并不存在人

群特异性 （适用于所有人群），则无需进行此项判断。在确定原告符合样本人群的特征后，

接下来可以进行特定因的判断。对特定因的判断同样不能仅凭常识，科学证据仍然起到无

可替代的作用。与判断特定因有关的科学证据，主要包括暴露学、临床医学、病理学这些

直接关涉当事人个体的证据。此外，虽然一般说来，流行病学方法并不适用于对特定因的

判断，但根据他国的司法实践经验，流行病学证据对于特定因存在与否的判断仍然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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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Ｒ．Ｊ．Ｐａｃｅ，Ａｄｍ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ｔ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ＴｈｅＥｌｅｖｅｎｔｈＣｉｒｃｕｉ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４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ｉａｌ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５１－６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美国公共卫生署对希尔标准的改进是对希尔标准本身排序的改进，其视角是流行病学学科的科学视角；而美

国联邦上诉法院对希尔标准的改进则融入了更多的司法审判经验，其视角并非仅仅局限于流行病学学科。因

此，这两种改进在内容和排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改进在内容上增加了更多除流

行病学之外的其他考量因素。第二，在涉及希尔标准本身的排序上，最主要的差异在于，美国公共卫生署把

剂量—反应关系排在了第二序列，而联邦上诉法院则将此排在了第一序列。如前文提及，并非所有因子与疾

病之间都存在剂量—反应关系，因此就流行病学推断因果关系而言，如果把剂量—反映关系放在第一序列作

为 “主要标准”，实际上是排除了不存在剂量—反应关系的疾病适用希尔标准的可能，这就不恰当地缩小了希

尔标准的适用范围。而联邦上诉法院的排序侧重于 “证明力”，在应该存在剂量—反应关系的案件中，如果有

剂量—反应关系的证据，则因子与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盖然性得到增加，剂量—反应关系排在第一序列

符合司法判断的实用性目的；而在不应该存在剂量—反应关系的案件中，则自然不要求提供剂量—反应关系

的证据，这也并没有缩小希尔标准的适用范围。



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当事人可能的暴露途径、暴露剂量。到目前为止，暴露学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还
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供暴露学证据的专家多为毒理学和流行病学专家，〔６４〕暴露学 “研

究人是通过何种方式接触表现为各种环境媒介的化学物质，而这一接触又导致了多少化学

物质进入体内”。〔６５〕虽然无法直接证明因果关系，但暴露学证据不但对流行病学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而且是判断致病因子与个体之间因果关系的基础。如果无法表明化学物质进入

个体体内的途径和剂量，则即便一般因得以成立，也很难证明作用因子是涉案个体患病的

特定因。〔６６〕当然，虽然在疫学型侵权案件中比较罕见，但是如果暴露途径和暴露剂量明显

到无需证明，或是暴露途径与暴露剂量与案情并不相关，则原告不一定需要提供暴露学证

据。〔６７〕就对疫学型侵权案件特定因的证明而言，需要提供的暴露学证据应该能够证明，存

在一般因的致病因子 （某种化学物质）是通过何种方式到达个体生活区域，又是通过何种

方式进入个体体内，而个体摄入的具体剂量是多少，等等。〔６８〕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中的暴

露路径和摄入剂量在很多情况下无法通过观测的方法直接给出，因此，对于通过数学或环

境模型模拟所得的路径与剂量 （在参数、方法合理的情形下），仍应承认其一定程度的证明

力 （但低于通过直接测量所得证据的证明力）。由此，法官需要对暴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判断鉴定意见、专家辅助人提供证据或资料的有效

性及其证明力，或是与咨询专家或技术陪审员讨论商议暴露学证据的有效性及其证明力。

通过比较原告个体与特定因子具体的暴露关系 （路径、剂量等）是否符合证明一般因的流

行病学证据的暴露条件，可以判断该因子与原告疾病之间是否存在特定因。

　　第二，临床医学、病理学的诊断可否排除其他已知致病原因。在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
疫学型侵权案件中，临床医学一般无法直接诊断出致病原因，但却有可能排除其他致病原

因。例如，我国 “垃圾焚烧第一案”中，原告提供了临床医学的诊断报告，试图排除原告

脑瘫系脐带缠绕所致。〔６９〕虽然通过临床医学或病理学排除其他原因致病的可能性不能从逻

辑上直接证明致病因子致病的特定因，但从经验上看，却能够增加推断因子致病特定因的

把握。如果某因子有可能导致某疾病的发生 （一般因成立），某个体患上了此种疾病，且该

个体患上此种疾病并非由于其他已知原因所致，那么从经验上判断，该个体所患疾病由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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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２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ｎｕａｌ，第５０６页。
同上书，第５０７页。
美国有毒物质侵权法判断特定因的主要规则为劳赫曼规则，即通过暴露在因子中的频率、规律和距离 （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来判断是否存在特定因。ＳｅｅＬｏｈｒｍａｎｎｖ．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ＣｏｍｉｎｇＣｏｒｐ．，７８２Ｆ．２ｄ
１１５６，１１６２－１１６４（４ｔｈＣｉｒ．１９８６）．在劳赫曼案之前，有不少法院采用任意暴露规则 （ａｎｙｅｘｐｏｓｕｒｅ），即只要
原告能够证明暴露在因子中，即可判断特定因成立，而无需就暴露频率、规律等其他因素举证。而在劳赫曼

案之后，法院又加强了劳赫曼规则的严格程度，把暴露的具体量值也列为原告所需举证的因素之一。前者对

被告过于严苛，而后者对原告过于严苛，因此有学者认为仍应使用比较折中的劳赫曼规则。ＳｅｅＪｕｌｉｅＯｆｆｅｒ
ｍａｎ，“ＴｈｅＤｏｓｅ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Ｐｏｉｓ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ｘａｓＡｓｂｅｓｔｏｓＣａｓｅｓａｆｔｅｒＢｒｏｇＷａｎｅｒ，４１ＴｅｘａｓＴｅｃｈ．ＬａｗＲｅ
ｖｉｅｗ７０９－７３５（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例如原告定期服用医生所开处方药，暴露途径 （服药）和剂量 （处方上已明确标明）已十分明显，无需另外

进行暴露学鉴定或提供专家证言。

前引 〔２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ｎｕａｌ，第５０３页以下。
前引 〔２７〕，谢某某诉江苏天楹赛特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大气污染侵权案。



因子所致的可能性将得到提高。〔７０〕

　　第三，参照判断一般因的希尔标准。首先，利用时间上的相继性标准，可以比较容易地
判断潜伏期确定的疾病的致病原因。其次，如果关联强度到达了一定程度，如 ＲＲ大于２．０，
原告符合流行病学研究样本的特征且可以排除他因致病的可能，则可以合理推断特定因的

存在。〔７１〕再次，利用生物学上的合理性标准。例如，毒理学研究既可以在判断一般因中起到

图３　疫学型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判断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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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ｔｈｕｒＦ．Ｆｏｅｒｓｔ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ＧｒｅｇｏｒｓｋｉＲｏｌｐｈ，ＴｏｘｉｃＴｏｒ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２ｄ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ｐｐ．１５４
－１５５．
ＭｅｒｒｅｌｌＤｏｗＰｈａｒｍ．，Ｉｎｃ．ｖ．Ｈａｖｎｅｒ，９５３Ｓ．Ｗ．２ｄ７０６，７１４－７１５（Ｔｅｘ．１９９７）．



辅助证明的作用，也可以在判断特定因中起到辅助证明的作用。〔７２〕

　　第四，科学证据之外的其他证据。与判断一般因完全依靠科学证据不同，在判断特定
因时，除了利用科学证据之外，还应考虑一般证据。例如企业是否有合法的排放手续，排

放是否达标等。

　　在一般因已经得到证明的前提下，如果原告的个体特征符合流行病学证据的群体特征，
原告个体暴露在特定因子下的途径与剂量符合流行病学证据的暴露条件，临床医学和病理

学诊断表明原告的疾病不是由其他原因所致，毒理学研究发现该因子在人体组织或动物实

验中也有导致该种疾病的可能性，通过流行病学研究所得的相对风险值 （ＲＲ）远远大于某
一设定值 （例如２．０），且其他证据 （科学证据之外的证据）也较为充分，那么，法官应该

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判断存在特定因。当然，和一般因的判断标准一样，特定因的这些判断

标准也都是参考标准，不能因为缺少某一方面的证据或辅助证明材料 （例如只是缺少毒理

学的动物实验报告），就直接否定特定因的存在，也不能因为所有证据类型都已完备，就不

经司法审查而当然认定特定因存在。判断现实案件的特定因是否存在，仍然离不开法官根

据既有证据 （不仅仅是科学证据）和具体案情所作出的自由裁量。

五、疫学型侵权因果关系之证明在我国面临的问题

　　 （一）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的因果关系证明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和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倒置
规则，而本文提供的分析框架则是谁主张谁举证的 “非倒置”规则下因果关系判断的各种

参考因素。从英美法系的实践经验来看，不但其立法没有强制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其司法

在有毒物质侵权案件中也没有涉及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无论一般因还是特定因，举证责

任都在原告。由于环境侵权种类繁多、特征不一，我国立法未加区分地把环境侵权作为一

个整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实践中是很难操作的。有些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已经十分

明确，与其他民事侵权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并无任何区别，仍适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

规则，会产生明显的逻辑冗余。即便具有科技性、累积性、潜伏性的环境侵权案件，也并

不一定亦很难通过倒置规则来解决问题。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会先让原告初步证明 “相

关性”、“关联性”或 “盖然性”，〔７３〕之后才在适当的案件中适用倒置规则。可见，疫学型

环境侵权乃至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是否应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

　　从前文的论述来看，对疫学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期望借助程序上
的举证责任倒置来解决问题，从因果关系认定本身来看并没有多少合理性，其合理性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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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２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ｎｕａｌ，第６６５页以下。
例如，前引 〔２７〕所引吕某等与姚某等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从举证责任上看，吕某、王某
尚未完成王博乐致死疾病源于环境污染之盖然性的举证责任，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前提条件尚未成就。”

虽然２０１５年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没有提及原告

对相关性的举证责任，然而征求意见稿却有相应表述。征求意见稿第１２条第１款规定：“原告应当就存在污
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和损害承担举证责任，并应就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关联性作出说明。”２０１５年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６条第 ３项已经明确了原告就
“关联性”的举证责任。



源自对原、被告双方 “举证能力”对比悬殊的考虑。然而，就因果关系并没有为科学界所

普遍揭示的疫学型侵权来看，原、被告双方对一般因的实质举证能力未必悬殊 （对于特定

因，原告的举证能力甚至更强），只是被告一般来说在经济能力上强于原告。把因果关系的

举证责任分配给谁，谁就将面临巨大的败诉风险，举证责任倒置的基础并不牢靠。法官对

这类案件因果关系的判断，要建立在鉴定意见、专家辅助人意见、其他证据和具体案情的

基础上，与举证责任是否倒置并无太大关联，原、被告双方乃至鉴定机构都笼罩在科学不

确定性的阴影之下，没有谁在一般因的举证能力上有绝对优势。

　　事实上，在疫学型侵权案件中，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更有效也更合理的程序性方法，缩
小原告与被告对因果关系举证在经济能力上的差别。例如，在原告已经证明了一定程度的

相关性的前提下 （例如通过生态学研究方法），无论案件的最终结果如何，对因果关系的鉴

定费用都由被告承担，且被告应支付原告委托专家辅助人所需费用以及原告为证明相关性

存在所支付的费用。这些方法足以保障原告的举证能力，没有必要再实行因果关系举证责

任倒置。

　　 （二）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制度下的因果关系证明

　　民事诉讼法 （２０１２）第６３条规定了证据形式。由于一般认为我国立法规定的证人是当
事人以外知道案情的中立的第三人，而 “专家证人”则是由当事人聘请且并不直接知道案

情的专家，因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 “在制度上与我国证人制度无法兼容”，〔７４〕“专家

证言”尚未成为我国立法上的证据形式。〔７５〕然而这并不影响法官运用疫学因果关系的判断

架构审理案件，法官仍可以此作为参考，对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或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出

具的有关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并且２０１２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承认了专
家辅助人可以就鉴定意见或专业问题提出意见，〔７６〕对于专家辅助人就有关因果关系问题提

出的意见或是对鉴定意见提出的意见，法官仍可参考疫学因果关系的判断架构进行司法审

查。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实际上发挥了专家证言的职能，“应该赋予专家辅助人意见以证据能

力”。〔７７〕无论是鉴定意见还是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在质证之后，最终仍需通过法官的判断

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或认定事实的参考。〔７８〕

　　此外，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案例确认一般因的认定原则，通过环境保护或其他行政主
管部门公布因子与疾病之间一般因已经可以确定的目录，通过有关司法研究部门发布科学

证据的参考手册，建立专家咨询、专家陪审员等配套制度，都是我国审理疫学型侵权案件

所需要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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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华：《鉴定人与专家证人制度的冲突及其解决》，《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１２页。
但司法实践中已经承认 “专家证人”的形式，专家证言虽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但可以作为法院认定案件

事实的参考。“专家证人与事实证人不同，不受举证时限的限制，在二审程序中也可提供。专家证人的说明，

有利于法官理解相关证据，了解把握其中的技术问题，有的本身不属于案件的证据，但可以作为法院认定案

件事实的参考。”见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３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 “对网民３１个意见建议答复情况”。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ｎｅｗｓ／２００９／１２－２３／２０３４７８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３日访问。
民事诉讼法 （２０１２）第７９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
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胡铭：《鉴定人出庭与专家辅助人角色定位之实证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１９０页。
判断一般因不宜以鉴定意见为证据基础，而应以当事人双方的专家辅助人提供的 “证据”为基础，这是由一

般因的科学不确定性所决定的。而判断特定因则可以主要以鉴定意见为主，并结合专家辅助人的意见。



结　语

　　法官在处理传统侵权案件时可以运用法理、具体法条或生活常识进行说理，但在涉及
高度科技相关性的案件，尤其是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有关因果关系判断的案件时，如果仅

仅依靠一份鉴定意见而没有法律上推断因果关系的参考框架或推断理由，将处于无理可说

的境地。此时，法官完全沦为专家或鉴定人的代言人。法官面对科学证据，如果缺少起码

的科学训练，根本不了解有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则难以把科学证据的证明力转化到

判决书中。很难想象在法官自己对科学证据都缺乏深入理解的情况下，仅仅通过一些程序

性规则 （例如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就能够说服双方当事人乃至潜在的原、被告。通过吸收

他国丰富的审判说理经验，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疫学型侵权审判的指南性框架，是解决这

一问题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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